
银川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行政强制）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1
强制拆除公路用

地范围内设置的

非公路标志

行政

强制
315002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2017 年修

订）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

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

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

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第八十二条 除本法第

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

规定外，本章规定由交通

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

罚权和行政措施，可以依

照本法第八条 第四款

的规定由公路管理机构

行使。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

条例》（2020年修正）

第八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综合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行政强制

法四）通知当事人到场；

（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

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执法机构依据职责具体

负责公路的保护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

强制拆除在公路

建筑控制区以内

的建筑物、地面

构筑物或擅自埋

设的管线、电缆

等设施及公路建

筑控制区以外遮

挡公路标志或妨

碍安全视距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

物以及其他设施

行政

强制
0315004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2011 年国

务院令第 593号）

第三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限期拆除，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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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为人承担：

（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

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

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

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的；

（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

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

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

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

视距的。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

条例》（2020年修正）

第八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依据职责具体

负责公路的保护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3

强制扣留经批准

但未按照指定时

间、路线和速度

行驶又拒不改正

行政

强制
0315005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2011 年国

务院令第 593号）

第三条 第三款 公路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的超限运输车辆

或未随车携带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

证的车辆或扰乱

超限检测秩序、

逃避超限检测的

车辆或 造成公

路、公路附属设

施损坏，拒不接

受公路管理机构

现场调查处理的

车辆、工具

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五条 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经批

准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

未按照指定时间、路线和

速度行驶的，由公路管理

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公路管理机构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可以扣留车辆。

第二款 未随车携带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

责令车辆驾驶人提供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或者

相应的证明。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

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

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

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

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

测秩序的；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

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第七十二条 造成公路、

公路附属设施损坏，拒不

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现场

调查处理的，公路管理机

构可以扣留车辆、工具。

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

工具的，应当当场出具凭

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到公路管理机构

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

理，并且经公告 3个月仍

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

的车辆、工具，由公路管

理机构依法处理。

公路管理机构对被扣留

的车辆、工具应当妥善保

管，不得使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

条例》（2020年修正）

第八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依据职责具体

负责公路的保护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4
依法清除道路上

当事人不能清除

行政

强制
0315006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2011 年国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1.行政机

关；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的遗洒物、障碍

物或者污染物

务院令第 593号）

第三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三条 车辆应当

规范装载，装载物不得触

地拖行。车辆装载物易掉

落、遗洒或者飘散的，应

当采取厢式密闭等有效

防护措施方可在公路上

行驶。

公路上行驶车辆的装载

物掉落、遗洒或者飘散

的，车辆驾驶人、押运人

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处

理；无法处理的，应当在

掉落、遗洒或者飘散物来

车方向适当距离外设置

警示标志，并迅速报告公

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其他人

员发现公路上有影响交

通安全的障碍物的，也应

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

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责令改正车

辆装载物掉落、遗洒、飘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散等违法行为；公路管理

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

及时清除掉落、遗洒、飘

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车辆装载物掉落、遗洒、

飘散后，车辆驾驶人、押

运人员未及时采取措施

处理，造成他人人身、财

产损害的，道路运输企

业、车辆驾驶人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

条例》（2020年修正）

第八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依据职责具体

负责公路的保护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5

强制拖离扰乱超

限检测秩序或逃

避超限检测或堵

塞收费公路收费

车道或影响其他

车辆安全通行的

车辆

行政

强制
0315007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2011 年国

务院令第 593号）

第三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

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

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

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

测秩序的；

（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

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2006年）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拒不按规定及时交

纳车辆通行费，造成收费

车道堵塞或者影响其他

车辆安全通行的，由自治

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公

路机构强制拖移。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

条例》（2020年修正）

第八条 第三款 公路

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依据职责具体

负责公路的保护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6

代为清除影响航

道通航条件的临

时设施及其残留

物

行政

强制
0315009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法》（2016 年修

正）

第四十条 与航道有关

的工程的建设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未及时清除影

响航道通航条件的临时

设施及其残留物的，由负

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

限期清除，处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未清除

的，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依法组

织清除，所需费用由建设

单位承担。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7
暂扣车辆，拍卖

所扣车辆

行政

强制

03A000100
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地方性法规】《银川市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

条例》（1999年）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又不能当场处理

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

构可采取暂扣车辆的行

政手段，并责令其在 15
日内接受处理：（一）未

取得城市公共客运交通

营运证而营运的或非本

市城市内的出租汽车从

事起点或终点均在本市

城市内载客营运的；（二）

客运资格证件被客运管

理机构暂扣后，拒不在规

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的；暂

扣的车辆在处理期间内

因非自然原因造成的损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坏，由客运管理机构负责

赔偿；因车主责任超过期

限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车

主负责。

自车辆被暂扣之日起，车

主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

不接受处理的，客运出租

汽车管理机构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

规定拍卖所扣的车辆，所

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后，

抵缴管理费和罚款及滞

纳金，余款退还原车主。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8
对超载车辆采取

措施安排旅客改

乘或者强制卸货

行政

强制
0315022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

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

中，发现车辆超载行为

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并采取相应措施安排旅

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救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

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查

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一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事

人。”

9

暂扣没有车辆营

运证又无法当场

提供其他有效证

明的车辆

行政

强制
0315023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

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

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

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

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

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

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保管费用。【地方性法

规】《宁夏回族自治区道

路运输管理条例》（2019
年修正）

第四十四条 在实施道

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没

有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

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

车辆予以暂扣。

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妥善

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

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造

成车辆或者物品遗失、损

坏的，应当依法赔偿。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0
暂扣道 路运输

证、客运标志牌

等证件

行政

强制
0315024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

条例》（2019年修正）

第四十三条 对道路运

输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不

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

或者经营者拒不接受当

场处罚决定事后又难以

处理的，县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可以暂扣道路

运输证、客运标志牌等证

件，签发代理证，开具暂

扣凭证，道路运输经营者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到指

定地点接受处理。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和

当事人或者见证人

在执行文书上签名

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1
暂扣船舶、浮动

设施

行政

强制
0315015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号修订）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船舶、浮动设

施未持有合格的检验证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书、登记证书或者船舶未

持有必要的航行资料，擅

自航行或者作业的，由海

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航

行或者作业；拒不停止

的，暂扣船舶、浮动设施；

情节严重的，予以没收。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况，

到场监督的工作人

员、代履行人和当事

人或者见证人在执

行文书上签名或者

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12
禁止船舶离港或

者限制 船舶航

行、停泊、作业

行政

强制
0315013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员条例》（2023
年）

第四十四条 船舶违反

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海事管理机

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在

规定期限内未能改正的，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禁止

船舶离港或者限制船舶

航行、停泊、作业。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3

责令其 临时停

航，停止作业，

禁止进港、离港

等强制性措施

行政

强制
0315014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五十九条 海事管理

机构必须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对船舶、浮动设施、

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的

监督检查。发现内河交通

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有

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有关单位

和个人不立即消除或者

逾期不消除的，海事管理

机构必须采取责令其临

时停航、停止作业，禁止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进港、离港等强制性措

施。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4

责令临时停航、

驶向指定地点，

禁止进港、离港，

强制卸载、拆除

动力装置、暂扣

船舶等保障通航

行政

强制
0315016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六十一条 海事管理

机构依照本条例实施监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安全的措施 督检查时，可以根据情况

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

的船舶，采取责令临时停

航、驶向指定地点，禁止

进港、离港，强制卸载、

拆除动力装置、暂扣船舶

等保障通航安全的措施。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15
强制卸载超载运

输的船舶

行政

强制
0315017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船舶不具备安

全技术条件从事货物、旅

客运输，或者超载运输货

物、旅客的，由海事管理

机构责令改正，处 2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以对责任船员给予

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

适任证件 6 个月以上直

至吊销适任证

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

处罚，并对超载运输的船

舶强制卸载，因卸载而发

生的卸货费、存货费、旅

客安置费和船舶监管费

由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承担；发生重大伤亡事

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

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

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他罪的规定，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4.事后监管责任：现

场检查执行情况，到

场监督的工作人员、

代履行人和当事人

或者见证人在执行

文书上签名或者盖

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6 强制拖离船舶
行政

强制
0315018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船舶未在码

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

锚地、停泊区、作业区停

泊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

以强行拖离，因拖离发生

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

者经营人承担。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7
强制拆除养殖、

种植设施或者强

制拆除在内河通

行政

强制
0315011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港口法》（2018 年修

正）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航水域的航道内

养殖、种植植物、

水生物或者设置

永久性固定设施

第五十五条 在港口水

域内从事养殖、种植活动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强制拆除养殖、种植

设施，拆除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可以处一万元

以下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在内河通航水

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植

物、水生物或者设置永久

性固定设施的，由海事管

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予以强制清

除，因清除发生的费用由

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

担。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18
代为治理船舶造

成水域污染

行政

强制
0315012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

第九十条 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水污染的，责令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

污染，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采取治理措施的，海事管

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可以指定有

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

理，所需费用由船舶承

担：

（一）向水体倾倒船舶垃

圾或者排放船舶的残油、

废油的；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二）未经作业地海事管

理机构批准，船舶进行散

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

的过驳作业的；

（三）船舶及有关作业单

位从事有污染风险的作

业活动，未按照规定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的；

（四）以冲滩方式进行船

舶拆解的；

（五）进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河的国际航线船舶，

排放不符合规定的船舶

压载水的。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9

强制设置标志和

打捞清除内河通

航水域中的沉没

物、漂流物、搁

浅物

行政

强制
0315019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09号修订）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内河通航水域

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

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设置标志或者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打捞清除的，由

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海

事管理机构强制设置标

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需

要立即组织打捞清除的，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

组织打捞清除。海事管理

机构因设置标志或者打

捞清除发生的费用，由沉

没物、漂流物、搁浅物的

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导）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20
强制采取治理措

施消除水污染

行政

强制
0315026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

治：

（一）未按照规定对所排

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

或者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的；

（二）未按照规定安装水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联网，或者未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有毒

有害水污染物的排污口

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或

者未公开有毒有害水污

染物信息的。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

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水污染物的；

（三）利用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

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预

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

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1

强制暂扣在内河

航行未持有合格

的检验证书、登

记证书的游艇

行政

强制
0315020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部门规章】《游艇安全

管理规定》（2008 年交

通运输部令第 7号）

第三十七条 第二款

在内河航行的游艇未持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有合格的检验证书、登记

证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

责令其停止航行，拒不停

止的，暂扣游艇；情节严

重的，予以没收。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现

场检查执行情况，到

场监督的工作人员、

代履行人和当事人

或者见证人在执行

文书上签名或者盖

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

（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

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22
强制消除港口水

域倾倒的泥土、

砂石

行政

强制
0315021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港口法》（2018 年修

正）

第五十六条 未经依法

批准在港口进行可能危

及港口安全的采掘、爆破

等活动的，向港口水域倾

倒泥土、砂石的，由港口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消除因此

造成的安全隐患；逾期不

消除的，强制消除，因此

发生的费用由违法行为

人承担；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依照有关

水上交通安全的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由海事管

理机构处罚的，依照其规

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3
限期拆除、重新

设置、调整专用

航标

行政

强制
0315027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航标条例》（2011
年修正）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

第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

擅自设置、撤除、移动专

用航标或者改变专用航

标的其他状况的，由航标

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拆除、

重新设置、调整专用航

标。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4
扣押非法采砂船

舶

行政

强制
0315010000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银川市交

通运输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法》（2016 年修

正）

1.催告阶段责任：

对未履行义务的当

事人下达催告通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公路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第四十三条 在河道内

依法划定的砂石禁采区

采砂、无证采砂、未按批

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采

砂等非法采砂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在航道和

航道保护范围内采砂，损

害航道通航条件的，由负

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或者没收

非法采砂船舶，并处五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书，催告履行义务

以及履行义务的期

限、方式和依法享

有的陈述权和申辩

权。

2.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对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根据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适用情

形，做出中止或终

结执行的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

由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实施代履行。

4.事后监管责任：

现场检查执行情

况，到场监督的工

作人员、代履行人

和当事人或者见证

人在执行文书上签

名或者盖章。

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四）通知

当事人到场；（五）当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六）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

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2011年）

第十九条 “情况紧急，

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

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

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

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

解除。”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作 人 员

（ 立 案

人、办案

人、审核

人、批准

人、单位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

导）

管理机构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于不符合条件

的实施行政强制

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实施行政强制

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全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

权力编码
（无子项时

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

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

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强制法》（2011年）

第二十一条 “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

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一并移送，并书面告知当

事人。”


